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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3 年

4 月 6 日上午 11 点 30 分在广西南宁民族大道 126 号龙滩大厦 2201

会议室以现场+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3 年 3 月

2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应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 5 名，实际参加

会议表决的监事 5名，其中：参加现场表决的监事 3名，分别是监事

张开跃、王维琦、李彦治；因公务原因，参加通讯表决的监事 2 名，

分别是监事霍雨霞、李德庆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

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同意公司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》

（财会〔2021〕35 号）中“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

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”相关

规定，按照解释最早期间的期初至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，

即追溯至 2021 年 1 月 1 日，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之间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，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1 月 1 日增加固

定资产 160,174,553.27 元、增加未分配利润 156,745,541.42 元、增

加少数股东权益 3,429,011.85 元。合并利润表 2022年度上期金额增



加营业收入 175,226,238.75 元、增加营业成本 15,051,685.48 元、

增加利润总额 160,174,553.27 元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准则解释 15 号

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，能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

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，能提供更可靠、更准确的会计信息，符合有关

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期间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 

 

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3 年 4 月 7 日 

 


